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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條例第 9條之 1：「臺灣地區人民不得在大陸地區設有戶

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第 1項)。違反前項規定在大陸地區

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者，除經有關機關認有特殊考

量必要外，喪失臺灣地區人民身分及其在臺灣地區選舉、罷

免、創制、複決、擔任軍職、公職及其他以在臺灣地區設有

戶籍所衍生相關權利，並由戶政機關註銷其臺灣地區之戶籍

登記；但其因臺灣地區人民身分所負之責任及義務，不因而

喪失或免除(第 2項)。本條例修正施行前，臺灣地區人民已

在大陸地區設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者，其在本條例修正施

行之日起六個月內，註銷大陸地區戶籍或放棄領用大陸地區

護照並向內政部提出相關證明者，不喪失臺灣地區人民身分

(第 3項)。」 

 

兩岸條例第 15條：「下列行為不得為之：一、使大陸地區人

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二、明知臺灣地區人民未經許可，而

招攬使之進入大陸地區。三、使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從

事未經許可或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四、僱用或留用大陸

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從事未經許可或與許可範圍不符之工

作。五、居間介紹他人為前款之行為。」 

 

兩岸條例第 21 條：「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十年，不得登

記為公職候選人、擔任公教或公營事業機關（構）人員及組

織政黨；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二十年，不得擔任情報機

關（構）人員，或國防機關（構）之下列人員：一、志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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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官、士官及士兵。二、義務役軍官及士官。三、文職、教

職及國軍聘雇人員(第 1項)。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

地區設有戶籍者，得依法令規定擔任大學教職、學術研究機

構研究人員或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不受前項在臺灣地區

設有戶籍滿十年之限制(第 2項)。前項人員，不得擔任涉及

國家安全或機密科技研究之職務(第 3項)。」 

 

兩岸條例第 72條：「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為臺灣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之成員或擔任其任何職務(第 1項)。前項許可辦法，由有關

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第 2項)。」 

 

兩岸條例第 83 條：「違反第十五條第四款或第五款規定者，

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

罰金(第 1項)。意圖營利而違反第十五條第五款規定者，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下罰

金(第 2項)。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

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二項之罪者，除處罰行

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並科以前二項所定之罰金。但法

人之代表人或自然人對於違反之發生，已盡力為防止行為者，

不在此限(第 3項)。」 

 

兩岸條例第 87條：「違反第十五條第三款規定者，處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